附件

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

按照人事部、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文件（人发[2001]127号）和全国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资格管理委员会文件（管发字[2003]03号）的有关规定：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以申请参加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资格考试：

（一）工程技术类或工程经济类专业大专毕业后，从事工程咨询相关业务满8年；

（二）工程技术类或工程经济类专业本科毕业后，从事工程咨询相关业务满6年；

（三）获工程技术类或工程经济类专业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从事工程咨询相关业务满4年；

（四）获工程技术类或工程经济类专业硕士学位后，从事工程咨询相关业务满3年；

（五）获工程技术类或工程经济类专业博士学位后，从事工程咨询相关业务满2年；

（六）获非工程技术类或工程经济类专业上述学历或学位人员，其从事工程咨询相关业务年限相应增加2年；

（七）人事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工程咨询概论》、《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规划》、《工程项目组织与管理》科目：

（一）符合考核认定范围，但在考核认定中未获通过的人员；

（二）获得国家计委和中国工程咨询协会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项目及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

（三）在2002年底前按国家规定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从事工程咨询相关业务满8年；

（四）通过国家执业资格考试，获得工程技术类执业资格证书，并从事工程咨询相关业务满8年。

以上报名条件所称人员，不论是否离退休，也不受年龄限制。

“从业年限”指报名人员从事工程咨询相关业务时间的总和，其截止日期为2010年1月17日，按“满周年计算”。

“工程技术类”专业指教育部规定的所有理工科专业；“工程经济类”专业包括工程管理、投资经济、技术经济、项目管理和经济管理专业。报名条件中有关学历要求指国家教育部承认的国民教育系列学历。

“工程咨询相关业务”指原国家计委委托中咨协会颁布的《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实施办法（修订）》规定的8项服务范围，即规划咨询、项目建议书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评估咨询、工程设计、招投标咨询、工程监理与管理咨询，以及与这8项服务范围相关的工程咨询管理、投资建设管理、教育和培训业务。

“考核认定中未通过人员”，指符合认定条件，但因受数量控制而未通过的人员。这部分人员名单由全国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资格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

“主要完成人”，指原国家计委颁发的优秀研究成果（前称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中国工程咨询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一、二、三等奖，以及建设部颁发的优秀工程设计和优秀工程勘察金、银、铜奖所附获奖证书或获奖名单中所列所有人员。

“工程咨询类执业资格证书”为建设部和人事部颁发的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城市规划师、造价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

按照人事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师职业水平认证制度暂行规定〉和〈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2004]110号）文件的有关规定：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参加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师考试：

（一）取得工程技术、工程经济或工程管理类专业大专学历，从事投资建设项目专业管理工作满10年。

（二）取得工程技术、工程经济或工程管理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投资建设项目专业管理工作满8年。

（三）取得工程技术、工程经济或工程管理类硕士学位，从事投资建设项目专业管理工作满5年。

（四）取得工程技术、工程经济或工程管理类博士学位，从事投资建设项目专业管理工作满3年。

（五）取得非工程技术、工程经济或工程管理类专业学历或学位，其从事投资建设项目专业管理工作年限相应增加2年。

以上报名条件中学历取得时间和专业工作年限截至日期为2010年1月17日。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体健康，遵纪守法，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一）参加全科（四科）考试条件：

1、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大专（含大专）以上学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中级职务，并任职满3年。

2、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高级职务。

3、1970年（含1970年）以前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中专毕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中级职务，并任职满3年。

（二）免试部分科目的条件：

对从事工程建设监理工作并同时具备下列四项条件的报考人员，可免试《工程建设合同管理》和《工程建设质量、投资、进度控制》两科。

1、1970年（含1970年）以前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中专（含中专）以上毕业；

2、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高级职务；

3、从事工程设计或工程施工管理工作满15年；

4、从事监理工作满1年。

（三）学历取得时间和专业工作年限截止日期为2010年1月17日。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
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1、取得环境保护相关专业大专学历，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满7年；或取得其他专业大专学历，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满8年。

2、 取得环境保护相关专业学士学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满5年；或取得其他专业学士学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满6年。

3、 取得环境保护相关专业硕士学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满2年；或取得其他专业硕士学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满3年。

4、 取得环境保护相关专业博士学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满1年；或取得其他专业博士学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满2年。

免试部分科目的条件：

截止2003年12月31日前，长期在环境影响评价岗位上工作，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免试《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与标准》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两个科目，只参加《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法律法规》和《环境影响评价案例分析》两个科目的考试：

1、受聘担任工程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满3年，累计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业务工作满15年。

2、受聘担任工程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取得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发的“环境影响评价上岗培训合格证书”。

以上报名条件中学历取得时间和专业工作年限截止日期为2010年1月17日。

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

一、报考初级，必须具备中专以上（含中专）学历（尚未获得学历证书的应届毕业生，可持能够证明其在考试年度可毕业的有效证件（如学生证等）和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

二、报考中级，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取得大学专科学历，从事质量专业工作满5年；

（二）取得大学本科学历，从事质量专业工作满4年；

（三）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质量专业工作满2年；

（四）取得硕士学位，从事质量专业工作满1年；

（五）取得博士学位；

（六）《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实施）发布前，按国家统一规定已受聘担任助理工程师职务，从事质量专业工作满5年。

对在《暂行规定》发布前，按国家统一规定已受聘担任工程系列助理工程师、工程师职务的质量专业人员可免考一科，其中：具备助理工程师资格的考生报考初级只参加“质量专业基础理论与实务”科目考试，成绩合格者，获取质量专业初级职业资格证；具备工程师资格的考生报考中级只参加“质量专业理论与实务”科目的考试，成绩合格者获取质量专业中级职业资格证。

以上报名条件中学历取得时间和专业工作年限截止日期为2010年1月17日。

